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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华银温转201601，签订日期为2016年5月18日），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已将其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
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银行联系电话：0577-88997910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7-88855815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 二O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
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10月12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垫付
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
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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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行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

主债务人

浙江亚奇汽配有限公司

温州市一诚居贸易有限公司

西麦克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西麦克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西麦克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西麦克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西麦克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乐清市富威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苍南县永谊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开跃紧固件有限公司

浙江开跃紧固件有限公司

浙江良丰阀门有限公司

苍南金德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伦钏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温州俊力鞋材有限公司

瑞安市恒瑞汽摩配有限公司

瑞安市鸿立锻压厂（普通合伙）

浙江奥翔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温州瑞秀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市铜带厂

浙江铭洲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同兴变压器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5年10月12日）

借款合同编号

[WZZX1410120130409]

[WZZX1410120130450]

[WZZX0610120130221]

[WZZX0610120130224]

[WZZX0610120130232]

[WZZX0610120130234]

[WZZX0610120130236]

[WZZX1010120140078]

[WZZX1410120140009]

[WZZX1510120140044]

[WZZX1510120140106]

[WZZX0210120140039]

[WZZX1410120140110]

[WZZX1210120130198]

[WZZX1210120130156]

[WZZX0910120140253]

[WZZX0910120140254]

[WZZX0910120140255]

[WZZX0410120130082]

[WZZX0610120130218]

[WZZX0310120140067]

[WZZX0310120140066]

本金（元）

4,500,000.00

3,25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2,37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2,500,000.00

3,500,000.00

8,400,000.00

3,000,000.00

4,936,700.00

1,950,000.00

2,942,219.49

2,965,107.04

2,988,961.91

700,000.00

2,899,929.00

2,900,000.00

2,870,000.00

欠息（元）

397,775.96

279,954.88

274,918.10

274,348.03

274,203.59

274,058.81

216,391.81

131,330.74

227,541.49

121,799.00

159,266.67

276,723.45

221,251.06

801,838.02

312,427.80

94,095.37

49,770.48

50,554.83

27,037.96

266,562.13

172,214.62

170,560.31

担保人

温州宣建控股有限公司、陈时平、庄传巧、庄传彬

黄力妹、戴永添、蔡小微、朱明龙

浙江北泽阀门制造有限公司、项有可、杨跃华、洞头西麦克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华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倪圣生、倪邦旺、卢希林

黄力妹、戴永添、蔡小微、朱明龙、黄月仙、姜传毅

合信防爆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春吉科技有限公司、林玲建、张丽双、乐清市领誉实业有限公司、浙江开跃紧固件有限公司

浙江精业法兰管件有限公司、季可寅、项小真

苍南增辉实业有限公司、邱学崇、林黄梅

温州宝中宝实业有限公司、温州捷顺进出口有限公司、黄国钏、陈良多、何其、温州市伦钏金属回收有限公司

温州古拉迪卡服饰有限公司、温州南西垟鞋服有限公司、郑祥文、金正秋、郑元隆、应小洁、陈晓燕、郑楣新、郑晓斌

浙江奥翔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瑞安市鸿立锻压厂（普通合伙）、张国北、郑晓珍、郑胜利、李良梅、黄忠强、陈爱玲

浙江奥翔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瑞安市恒瑞汽摩配有限公司、张国北、郑晓珍、郑胜利、李良梅、黄忠强、陈爱玲

瑞安市恒瑞汽摩配有限公司、瑞安市鸿立锻压厂（普通合伙）、重庆松普电器有限公司、张国北、郑晓珍、郑胜利、李良梅、黄忠强、陈爱玲

温州华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温州亿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张海雷、祝志成、潘晓丹、胡金和、周爱英

浙江东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林善珍、孙士德、王建宝

浙江同兴变压器有限公司、乐清市永久磁钢厂、刘爱记、黄小娥、秦章文、陈玲玲

浙江铭洲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刘爱记、黄小娥、秦章文、陈玲玲

法院公告
2016年7月15日

（2016）浙0303民初1099号
叶郁蓉、郑森春：原告浙江金盛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告叶郁蓉、郑森春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303民初10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1100号

池久海、池文娟：原告浙江金盛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告池久海、池文娟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303民初110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865号

张青德、张明球、黄昆：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3民初86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877号

陈云种：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及李贤冲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3民初87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状元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民初193号

林新春、杜琼芬:本院受理原告洞头县恒博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及纪华川、黄阿萍小额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6）浙0305民初19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在60日内前往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民一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5行初00009号

叶小艳：本院受理曾丽芬诉温州市公安局洞头区分
局治安行政处罚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本案定于2016年9月16日8:30在本院小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4352号

李小洁、林少菜、李红军、李荷蓉：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华正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
于2016年10月28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九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82民初5729号

林德进、林艳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天安担保投资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0
月28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九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6）浙0328民初1427号

郑建伟、徐梦娜：本院受理原告叶栋诉你们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外网查询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告知书、规范公民代
理行为告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文书通知书、转普
裁定书等。诉请：1、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代偿款
330609.83元及利息（从2016年5月17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17日14时30分在
文成县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
缺席判决。 文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01091号

符江南、符纯红、宋必英：本院受理原告陈建伟与被
告何永星、何明奎、卓清兰、符江南、符纯红、宋必英、滕
睿、付小燕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6）浙0411民初010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3653号

鲍云彪：本院受理原告俞建如诉被告鲍云彪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7422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以74220元为基数，自
2016年1月1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判决生
效之日止，暂算至起诉之日即2016年6月7日止为1614
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10月
27日9时在本院盐官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2596号

陈纯（公民身份号码330722198110304531）：原
告海宁市欧师达经编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开天科技有
限公司、陈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481民初25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
告浙江开天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货款1312649.5元及相应逾期利息（以1312649.5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525%，自2015年4月19日起计算
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二、被告陈纯对上述款项中的
660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实现债权费用35000元。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1民初963号

朱如法：本院受理原告海宁日盛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判决书。
本院依法判令你归还原告借款50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
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6）浙0483民初2078号

曹忠、谢雅勤、陆卫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融信担保
有限公司诉被告曹忠、谢雅勤、陆卫东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裁判文
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483民初2078号民事判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5）嘉桐乌商初字第309号

浙江纬擎铝业有限公司（组织机构代码
76866527-X）：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汇丰电器压铸厂
诉被告浙江纬擎铝业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送达之日
起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乌镇第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1095号

姚樟红、俞献娥：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经济开发区支行与被告湖州信达塑化
有限公司、湖州天恩塑业有限公司、浙江嘉晨建设有限
公司、杨伟民、金红、杨伦启、王建宏、杨秀玉、姚樟红、俞
献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502民初1095号民事上诉
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
期则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康商初字第517号

湖州佳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湖州百盛置业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新峰塑业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1513号

费根娣：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建夫与被告费根娣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502民初151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方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康山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吴康商初字第516号

湖州百盛置业有限公司、湖州佳景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管仲兴：本院受理的原告王云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康山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02883号

崔志翔：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市织里展鹏纺织品有
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
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3361号

钱忠良、杨莲莲：本院受理原告凌小林与被告钱忠
良、杨莲莲、沈小强、叶如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司法公开告知手册（民事）、民事裁定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502民初01316号

沈新乔：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大东吴集团建设有限
公司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等
方式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502民初01316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5）湖安民初字第1035号

浙江吉工机械有限公司、李海燕：原告徐更生诉你
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我院受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委托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5民辖终125号
民事裁定书，同时一并送达我院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16年9月20日上午9点整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3282号

吴象超：原告浙江安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1、被
告吴象超归还借款本金99.26万元及利息、罚息、复息
278788.68元（以上利息、罚息、复息暂计算至2016年4
月21日，自2016年4月22日起按月利率10.7625‰加收
50%计收罚息，欠付利息按罚息利率计收复息，至款清
之日止）。2、被告李相仁、丁红梅、周昀对上述付款义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6
年10月10日上午10点整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523民初3585号

蒋杰：原告汪秀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
告起诉要求：1、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0
元及逾期利息（按月息2%计算，从起诉之日计算至款清
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10月14日上
午9点整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5314号

浙江天凯纺机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江天电机有
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章永伟、
人民陪审员戴志和、刘桂芳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章永
伟担任审判长，并定于2016年10月12日上午9时在本
院汤溪法庭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3656号

叶伟雄：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叶
伟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金婺商初字第3656号民事判决书。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简案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5926号

方宣宥：本院受理原告谭正纯诉被告方宣宥车辆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直接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届满之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14：5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义商初字第6861号

刘海壮、方婷婷：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天罡贸易有
限公司与被告刘海壮、方婷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被
告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206条、第20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2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9条的
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刘海壮、方婷婷于本判决生效
后 10 日内归还原告温州市天罡贸易有限公司借款
120556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从2015年10月26日起按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但不超过
年利率6%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温州
市天罡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52元，由被告刘
海壮、方婷婷负担2711元，原告温州市天罡贸易有限公
司负担241元；公告费800元，由被告刘海壮、方婷婷负
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公告自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催25号

申请人义乌市东江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
本票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之规定，现予以
公告。该票据记载：（票号为：40203375 22256735，出票
日期为2013年9月2日，票据金额10000元，申请人为义
乌市东江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收款人为义乌佛堂镇农村
财会代理中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
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银行本票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08930号

被告莫式荷、张小飞：本院受理原告周国华与你们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本案由审判员陈高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刘
森荣、郑欢欢组成合议庭，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06862号

朱勤政：本院受理原告吕向荣与被告朱革明、陈佩
佩、浙江德胜建设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